
中國科技大學臺北校區日間部學生社團試行運作申請表 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步驟一：發起登記 
‧日間部學生為發起人。 
‧十位以上志同道合同學(惟與發起人同一班級之連署人不得超過5人)，填具「學生社團試行運
作申請表」、「連署表」提送受理窗口學生會。 
社團名稱 

(暫定) 
 

屬性分類 
（由課外組填寫） 

□自治性□服務性 
□學藝性□體能性 

發起人 
基本資料 

系  年  班                   系       年       班 

姓      名  學    號  

聯絡電話(H)  聯絡手機  

社團成立宗旨 
（請條列式填寫） 

 

附件資料 1.學生社團試行運作申請表(本表)。2.十人以上之連署書(附表一)。 
 
步驟二：商談評估 
‧由發起人、學生會會長及輔導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輔導老師，共同評估。 
‧評估核准後始進行試行運作，為籌備中社團。 

對象 發起人 學生會會長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​
輔導老師 綜合意見 

評估 

□提出試行運作。​
□暫停申請， 
原因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備查試行運作。​
□暫停申請， 
原因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輔導試行運作。​
□暫停申請， 
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輔導籌備。 
□暫停申請。 

簽名 
    年   月   日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步驟三、四：試行運作、正式成立 
‧由發起人、學生會會長及輔導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輔導老師，再次共同評估。 
‧評估核准後進行正式成立程序。 

對象 發起人 學生會會長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​
輔導老師 綜合意見 

評估 

□提出正式成立。​
□暫停申請成立，​
 
原因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核備正式成立。​
□持續籌備運作。​
□暫停申請成立。 
原因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核准正式成立。​
□持續籌備運作。​
□暫停申請成立。 
原因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核准正式成立。​
□持續籌備運作。​
□暫停申請成立。 

簽名 
    年   月   日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年   月   日 



中國科技大學臺北校區日間部學生社團試行運作申請表-連署表(附表一) 

編號 系別 年級 班別 學號 姓名 擔任幹部級職 
(班級或社團)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6       

7       

8       

9       

10       

11       

12       

13       

14       

15       

16       

17       

18       

19       

20       

【第   頁】 


